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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事剪輯 

     

    最近同學們都在傳「阿哲喜歡貞貞…」。

不知怎的，貞貞與阿哲好像也越走越近。LINE

上的問候與留言，讓貞貞心頭有一種甜蜜的

感覺，耳邊常傳來 LINE的訊息通知聲，讓貞

貞的心思很難專注在課本上，「他現在在做什

麼呢？」貞貞托著下巴發呆著。 

    這天放學，阿哲叫住貞貞，「我有事想

找你，你可以晚點回家嗎？」「喔！」。貞

貞與阿哲並肩走著，阿哲說：「我覺得你很

漂亮、人很好、功課也很好…我…很…喜歡

你」，讓貞貞有點害羞也有點高興。 

    不知不覺走到公園的廁所旁，四周都沒

什麼人，阿哲的手搭上了貞貞的肩膀，另一

手也環抱了過來，貞貞愣了一下。阿哲想要

親貞貞，手也在貞貞身上亂摸，貞貞不喜歡

這樣，推開阿哲。阿哲說：「沒關係啦！我

們是男女朋友耶！」阿哲想要再進一步，「我

不喜歡這樣！」貞貞用力撥開阿哲的手，趕

緊離開公園。 

 

 

  那些稱讚甜蜜的話語和公園裡強硬要抱

自己的阿哲身影，一直在貞貞腦海裡出現，

貞貞越想越煩，打電話給小阿姨抒發心情。

小阿姨一語驚醒夢中人，告訴貞貞，幸好貞

貞很堅持的拒絕並且離開，沒有被性侵害。  

    雖然貞貞情竇初開的小小愛苗一下子就

折萎，但貞貞也從愛情學分中上到了寶貴的

一課。 

 

法源探索 

●第 221條(強制性交罪) 
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
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●第 222條（加重強制性交罪） 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：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 

    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 

    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 

    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 

    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 

    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 

        機會犯之者。 

    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 

        內犯之者。 

    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 

 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●第 224條(強制猥褻罪) 
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
願之方法，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 

 

●第 227條 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 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個月以上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 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 

●第 227-1條 

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 

資料來源：https://ild.judicial.gov.tw/index.asp?struID=5&navID 

=92&contentID=551 

我不喜歡這樣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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